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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现对《宁夏伟创药业有限公司精细化学品改扩建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化工新材料产业区宁夏伟创药业有

限公司现有厂区内，不新增占地。本项目建成后生产5种主产品和5
种副产品。其中1，3-双【2-氯-4（三氟甲基）苯氧基】苯产量1400t/a，
乙氧氟草醚产量 1000t/a，戊炔草胺产量 1000t/a，吡氟草胺产量 500t/
a，二甲基亚砜（DMSO）产量5000t/a，主产品共计8900t/a；副产品共计
1760t/a。

二、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途径
通过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9WLnIi5kyaQK1ooxCgBuw提

取码：fw05获取电子版，也可向建设单位索取纸质版文件。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主要事项
征求评价范围内所有敏感点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

措施的建议和意见，需要公众监督，以便完善工程环保治理措施。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写信、发邮件、填写公参意见表的方式向建设

单位提出意见。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TL30Dz53GXnB⁃
VyIetEsBg提取码：e6ql。

五、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六、联系人及联系单位
建设单位：宁夏伟创药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马总
联系电话：0951-3689507
地址：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化工新材料产业区宁夏伟创药业有限

公司现有厂区内。
报告书编制单位：宁夏汇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电话：

0951-3905638。
宁夏伟创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伟创药业有限公司精细化学品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

监督权，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 4号），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网络链接：www.nx.sgcc.com.cn。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前往国

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和江苏朗慧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查阅，其地址及联系方式见下文。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

关的建议和意见，请在上述网络链接下载填写《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

如下方式邮寄或邮件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450号，联系人：李工，

电话：13709507176，邮编：750011。
环评单位：江苏朗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省

南京市江北新区星火路 19号，联系人：杨工；电话：

025-56673067，邮编：210031。

宁夏—湖南特高压直流送端750千伏配套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注销公告

宁夏众森淼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640100MA75WPNH2A），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请与本合作社有债权
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
日起 45日内来本合作社办理
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众森淼种植专业合作社

2023年11月29日

注销公告
宁夏盛世安华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11007999249087），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宁夏盛世安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9日

注销公告
宁夏诚且信商贸有限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22MACC1BAY7E），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
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
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
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
告。

宁夏诚且信商贸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9日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23年 12月 6日 10时在中拍平台
（网址 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一批机器设备进行公开
拍卖。（详细清单可致电咨询了解）

参考价：47万元（保证金10万元）

竞买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企业。
标的即日起开始预展，有意者请交纳规定数额的竞买保

证金后，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方式: 1370950671 杨女士
报名地址：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体育场一

号通道。

宁夏裕德丰拍卖行拍卖公告通告
新疆路智兴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宁夏

分 公 司 员 工（李 涛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381********0010），于2023年11月3日因
个人原因与我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由于个人
原因拒绝在社保解除合同签字。因此，在
2023年 11月及以后月份将不在为其购买社
医保，以上情况属实，如有不实由我司承担一
切法律责任与费用。
新疆路智兴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分公司

2023年11月29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员 工 宋 瑞 燕 （ 身 份 证 ：

640322XXXXXXXX2127）自 2023 年 10 月 28
日主动递交辞职报告并于2023年11月2日主
动离岗，辞职报告已批准，现单位与宋瑞燕之
间的劳动关系已于 2023年 11月 2日正式解
除。自本公告之日起7日内，请回公司办理档
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逾期未办理后
果自负，特此公告。

青铜峡市仁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9日

通知
公司股东芦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现债权债务已
清算完结，请你于 2023年 12月 14日上
午 10时，到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议，
确定公司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前来确
认清算报告。请你接到通知后准时出
席股东会议。特此通知。

银川合和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9日

减资公告
中久（宁夏）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740DN9D），经股东会
决议，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万
人民币减至50万人民币。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中久（宁夏）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9日

减资公告
宁夏利和汇通乙炔化工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1200MA76EWNG6P），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金由43500万元人民币整减
少至1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登报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利和汇通乙炔化工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9日

减资公告
宁夏庆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81MA76HUM93A），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金由5000万元人民币整减
少至10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登
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庆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9日

宁夏中天汇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将于 2023年 12月 13日 15时在本公司拍卖大

厅对下列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

银川市兴庆区进宁南街87号由南向北3至4轴、4至5轴营业

房，建筑面积328.86平方米，参考价232.73万元，保证金50万元。

标的物现状拍卖，房屋打通使用，租赁期至 2024年 8月 31
日，所欠物业费、垃圾处理费、水电费、暖气费等其他费用均由买

受人核实并承担。我司自公告之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有

意竞买者于12月12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到指定账户后持有效

身份证明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郭先生15101022100
报名地址：金凤区新昌西路110号金钻名座13层

郭存珍与宁夏益和恒通商贸
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郑玉龙、辛海燕、尚晓波、宁夏天煜供热有限公司、孙瑞娟、郑玉龙、

宁夏梦露电器有限公司、宁夏三品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根据郭存珍与宁夏益和恒通商贸有限公司于2023年11月24日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书》，郭存珍已将其由（2015）兴民初字第6521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对债务人郑玉龙、辛海燕、尚晓波、宁夏天

煜供热有限公司、孙瑞娟、郑玉龙、宁夏梦露电器有限公司、宁夏三

品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共同享有 200万元的合法债权其中的 40万元

债权以及依法判决的利息依法转让给宁夏益和恒通商贸有限公

司。上述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夏益和恒通商贸有限公司

履行（2015）兴民初字第 652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 200万债权中 40
万元以及依法判决的利息的给付义务。特此公告。

公告人：郭存珍

2023年11月29日

仲裁公告
吴河：

我委受理的申请人储卫华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2023）银仲字第 399号】一案，已依法审理终
结。仲裁庭作出（2023）银仲字第 399号裁决书，裁
决：被申请人吴河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申
请人储卫华支付垫付的物业费 4049.74元、暖气费
3073元。本案仲裁费 369元及公告费 300元，由被
申请人吴河承担。申请人储卫华已预交的仲裁费不
予退还，由被申请人吴河负担的仲裁费、公告费连同
裁决款项一并支付给申请人储卫华。因通过其他方
式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裁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D区2
层204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仲裁委员会

工伤认定公告
宁夏秦力工贸有限公司：

我局已受理韩顺平申请与你单位工伤认
定案件，因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现我局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
知书》。限你单位在送达生效后15日内就韩
顺平受伤相关事宜向我局提供情况说明和相
关证据。若你单位逾期不提供，将视为放弃
举证权力，本机关将依据申请人提供的相关
材料及调查情况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本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后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951—8013270
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

（永人社监理字【2023】第24号）

西安荣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负 责 人 ：高 春 开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1010457507991XA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丰禾路1
号海纳购物广场主楼6层东南侧601室。你单位存在拖欠郑周
云班组20名工人工资共计642800元的违法行为。我局于2023
年 11月 28日向你单位下发《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
（永人社监理字〔2023〕第24号），因无法联系到你公司及本人，
现采取公告方式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
义务：足额支付郑周云班组 20名工人工资共计 642800元。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陈述和申辩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15日内向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陈述和
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联系电话：0951-8019672

减资公告
宁夏中经影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21MA75WYF90A），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
人民币 3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
币 1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

宁夏中经影视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9日

孙治欢车号：宁AUB60挂遗失营运证，证号：640104211926，特此声明。
北 京 多 华 消 防 安 全 工 程 安 装 有 限 公 司 宁 夏 分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65748673403）遗失公章、财务章、负责人私章（穆雪峰），声明作废。
宁夏水木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554184147A）不慎将公章遗
失，特此声明。
徐保立遗失坐落于贺兰西街体育巷1号楼301室房屋不动产权证，产权证号：20091335，
特此声明。
马斌遗失宁夏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的盛世灵州6号楼储藏室购房订金收据，金
额3000元；认筹房屋定金收据一张，收据号0001641，特此声明。
刘伟（共有人：刘艳琴）遗失青铜峡市大清小区 1幢 01012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
2015004853，特此声明。
宁夏浩通盛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00MA76NBBA2W）遗失公章、财务
章、法定代表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夏峰诺帆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24MA7K9AUW7X）遗失发票专用
章一枚，特此声明。
宁夏同心县学云建筑劳务输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24MA75Y0D53G）遗

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贺兰县朔方北街巨麦装卸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22MA76E0LK9M）遗失公章、经
营者私章（蒋文青），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关桥乡方堡行政村二自然村2017060901号张三龙名下的宁EBM696，车辆已
达到报废标准，需注销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大武口区辣喔诱老火锅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202MA76EFQK16）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经营者私章：朱江，特此声明。
李俊衡遗失银川尚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5年9月22日开具的三沙源4区1-1-13-4
购房首付款收据，收据号：0033078，金额94484元，特此声明。
雷肖赜遗失银川尚质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7年 7月 17日开具的三沙源 19区 9-1-15-2购
房款收据，收据号：0095199，金额407225元，特此声明。
宁夏利和汇通乙炔化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1200MA76EWNG6P）遗失公司
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声明作废。
宁夏升禄福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1MA76L0FM52）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声明作废。
宁夏玉马兰芝医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3317773423C）遗失公章，特此

声明。
宁夏太平物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运证，车号：宁AJE23挂，特此声明。
宁夏贺兰县南街利民巷清苑小区3#1-502室王会明名下的宁E30696，车辆已达到报废标
准，需注销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杞乡瑞丰速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1MA75W8LK8T）遗失公章，特
此声明。
宁文亚遗失银川市万科大都会南区 9号楼 1单元 1102室购房合同正本，购房合同编号：
YS20220118157，特此声明。
宁夏盐池源顺达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23MA75WY5A59）遗失公章，
特此声明。
张君仁（身份证号：6421241963****1717）遗失中宁县新堡镇盖湾村五队不动产登记证，
证号：宁（2019）中宁县不动产权第1300255号，特此声明。
梁富堂（身份证号：6421241969****3338）遗失中宁县大战场镇花豹湾村二队不动产登记
证，证号：宁（2020）中宁县不动产权第1504085号，特此声明。
胡天宝（身份证号：6421241968****1935）遗失中宁县宁安镇南桥村七队不动产登记证，
证号：宁（2020）中宁县不动产权第1000823号，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吉翔：

本院受理原告唐斌与你及第三人银川市兴庆
区鸿泰居房屋中介服务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交付位于紫金新都小
区内编号为E024的地下车位以及编号为B1-16的
储藏间；2.被告配合办理地下车位及储藏间变更登
记等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独任审理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四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薛东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宝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薛东舟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104民初110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薛东舟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宝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物业
服务费30255.25元（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2018年
1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
日期间）。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8元，公告费300元，由被
告薛东舟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
（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370号

白彦兵：

原告银川极地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白彦兵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
（2023）宁 0104民初 14370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白
彦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银川极地鸥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货款 3600元；二、驳回原告银川极地鸥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因本院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14370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
判第二庭（1107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丽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宝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王丽莉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10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丽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宁夏宝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商贸城 12号商铺 112号房屋自
2020年2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的物业费5207.2元和2019年11
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期间的采暖费 10595.52元，以上共计 15802.72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618元，由原告宁夏宝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423元，由
被告王丽莉负担195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王丽莉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358号

谢静：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
分行与被告谢静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335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谢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信用卡欠款本金
31409.48元及息费（按照年利率14.6%支付透支本金自2019
年12月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息费）；二、驳回
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的其他诉
讼请求。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到本院1101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258号

李嘉宝：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李嘉宝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325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一、宣布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李嘉宝之间的《个人
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项下贷款提前到期；二、被告李嘉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借款本金557982.07元、利息16181.23元、
罚息426.40元，并按《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继续支付自2023年1月3日起
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及罚息；三、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
区分行有权就被告李嘉宝提供抵押的其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凤翔街15号恒大名都24号楼2
单元403室（产权证：宁（2019）金凤区不动产权第0082110号）在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
优先受偿。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到本院 11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7493号

王渊：

本院受理的原告蒋爱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偿还
原告茅台酒款78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二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7494号

王渊：

本院受理的原告蒋爱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71840元，
并向原告支付自 2021年 5月 24日起至被将全部借款
偿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以未偿还款71840元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 3.8%标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三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999号

马兴财、许阳春：

原告李自强、马吉虎与被告马兴财、许阳春及四川众力合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
院已依法作出（2023）宁0104民初12999民事判决，被告马兴财、
许阳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自强、马吉虎租赁
费81000元，并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81000元租赁
费自2021年5月16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的利息。因本院无
法向你们直接送达（2023）宁0104民初12999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
二庭（1107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972号

王贤飞：

原告陈佳俊与被告王贤飞返还原物
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作出（2023）宁
0104民初497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
王贤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
告陈佳俊返还车牌号为宁A9RK13轿车一
辆（车辆识别代号 LFV3A23C2C3824489，
发动机号192129）；二、驳回原告陈佳俊的
其他诉讼请求。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4972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373号

余涛：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余涛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43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余涛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29980.72元、支付利息27414.37元，并按照
年利率14.6%的标准支付该透支本金自2022年4月19日起至本
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48元，由原告
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513元，由被告余涛
负担1235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余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377号

陈志强：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
志强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43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志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39951.86
元、支付利息8103.21元、违约金5777.15元，并按照年利率
14.6%的标准支付该透支本金自2022年4月19日起至本判
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146
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陈志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282号

王会民：

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会
民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0104民初142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王会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黄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49385.39元、
支付利息 14358.03元、违约金 2433元，并按照年利率
14.2%的标准支付该透支本金自2023年2月19日起至本判
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54元，
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王会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鹏飞：

本院受理原告蔡福成诉被告杨鹏飞追索劳动
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 0402民初 42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杨鹏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蔡福成支付劳务费4558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40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杨鹏飞负担。限你自公告
送达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三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周启凡：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原州津汇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郭
健文、刘丹、周启凡、文成平、樊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02民初54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郭健文、刘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原
州津汇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476778.44元及利息（利
息按照合同约定利率计算，时间自2021年9月22日至借款实际付清之
日止）；二、被告周启凡、文成平、樊骅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
任，被告周启凡、文成平、樊骅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
任的范围内向被告郭健文、刘丹追偿。案件受理费 9808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郭健文、刘丹、周启凡、文成平、樊骅负担。限你自公告
送达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刘宏兵：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银川分中
心与被告刘宏兵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
民初12864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宏兵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银川分中
心信用卡欠款本金4979元、利息1209.79元，并按照年利率14.2%
支付透支本金自2020年10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
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银川分中
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元、公告费300
元，由被告刘宏兵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窦卫民：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银川分中
心与被告窦卫民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
民初 13264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窦卫民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银川分
中心信用卡欠款本金 9722.2元、利息 770.65元，并按照年利率
14.2%支付透支本金自2022年3月2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
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银川
分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9元、公告
费 300元，由被告窦卫民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
到本院 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435号

宁夏冬麦香餐饮连锁有限公司：

原告陈鹏远与被告宁夏冬麦香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104民初1343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宁夏冬麦香餐饮
连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原告陈鹏远保证金15000
元，并按年利率3.55%向原告支付自2023年7月13日至保证金实际退还
之日的利息；二、被告宁夏冬麦香餐饮连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陈鹏远餐费 36080元，并按年利率 3.65%向原告支付
自2023年5月31日至餐费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0元，公
告费 600元，合计 1740元，由被告宁夏冬麦香餐饮连锁有限公司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110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422号

曹景泰：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与被告曹景
泰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0104民初144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曹景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
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29896.11元、支付利息及费用10200.55元，并按照年利
率14.6%的标准支付该透支本金自2016年12月15日
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2732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
负担1930元，由被告曹景泰负担802元。公告费300
元，由被告曹景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263号

司瑞翔：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银川中心支公司与被告司
瑞翔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
民初 1526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司瑞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银川中心支公司保险代偿款 6438元。案件
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司瑞翔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